	排放顺序
	材料名称
	具体要求

	1
	《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一式两份
	该表在网上报名填写后导出，必须用80克A3纸（可用A4-A3转换程序转换成A3或A4打印后复印成A3）双面打印一式两份，不可用A4纸打印后装订；上交的申请表的内容必须与网上填报的内容完全一致，申请表封面右上角的“报名号”与网报系统中的报名号一致；打印出的申请表封面每一行的文字填写不超过一行；封面盖各单位（学院）公章；申请表上贴的照片必须是粘贴上的两寸彩照（申请材料中要求提交的所有照片包括网报时上传的照片，均须同底一致）；申请表须本人签名

	2
	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身份证和普通话等级证书复印在同一张A4纸的同一面上上，第二代身份证，需将证件正反面复印。港澳人士需提供大陆居住证明和港澳居民身份证，台湾同胞提供大陆居住证明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3
	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4
	相关学历证书及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件

	凭博士学位免教育教学能力测试及普通话测试的申请人，必须提供博士学位证书认证报告；其他申请人须提供本科（或研究生）学历（或学位）证书认证报告
最后学历（或学位）毕业学校与本人现任教为同一所学校的申请人，可免学历学位鉴定，但同时须提供以下材料：a．最后学历（或学位）证书复印件；b．现任教学校学籍管理部门(可在学校档案馆办理)出具的学籍证明文件及毕业生登记表复印件。

	5
	近1学年的教学任务书
	显示申请人详细任课情况(任课的班级、课时、开课时间等)，时间从2017年9月起；由学校教务处、大学城教务科或研究生院盖章，不能以其他部门印章代替

	6
	高等教育学、心理学合格证书或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非师范教育类申请人提供高等教育学、心理学课程合格证书(岗前培训证书有照片一面复印在A4纸的上半部分，有成绩那一整面复印在下半部分)；师范教育类申请人提供学业成绩登记表（从档案中复印出来，有学生姓名、毕业学校教务处章，并用红线勾出包含有教育学、心理学合格成绩及教育教学实习成绩）

	7
	教授、副教授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仅需凭教授、副教授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免普通话测试及教育教学能力测试的申请人提供

	8
	高等学校附属医院（行政直属）临床教学人员
	高校职称证书或高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聘书

	9
	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附件9）
	表中1－3栏由申请人填写，4－11栏由所在单位（学院）填写，其中“鉴定单位全称”填华南理工大学某单位，“鉴定单位地址”写华南理工大学某单位的实际地址；“电话”填单位填写人电话，表格由各单位党委书记签字并加盖所在单位公章（或党委章）

	10
	广东省教师资格认定申请人体格检查表
	体格检查表一定要双面打印或复印。“体检医院意见”一栏须由医院加盖“符合教师资格认定体检标准”章和医院印章

	11
	近期小1寸免冠半身正面彩色证件照片1张
	上交的照片（1张）将粘贴在教师资格证书上，要求如下：近期小1寸(32mmX22mm)免冠半身正面彩色证件照片；申请材料中要求提交的所有照片包括网报时上传的照片，均须同底一致


附件8               申请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提交材料清单
1、以上材料的原件由各单位进行审查验证，凡检查没有问题的，审核人须在复印件上签名，并注明“与原件相符”并加盖各单位的印章，印章应遮盖部分复印内容，原件退回申请人。2、复印件使用A4复印纸单面复印；3、第“2”项材料在左上角平钉，“3-9”项材料按上述顺序排好在左上角平钉，夹在申请表的中间。4、按照教育厅要求，不按要求填写、上报的材料均视为不合格材料，且在上报后不再安排材料的修改和补充，请相关人员认真填写、仔细核对申请材料。
